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

	事项简述
	满足下列条件的小微企业，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；（一）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（不包括大学生村官、留学回国学生、返乡创业农民工、网络商户）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25%（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15%）；（二）与新招用员工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；（三）单位信用记录良好，无拖欠职工工资、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。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（2011）300号）执行。

	办理材料
	1、企业书面申请（2份）

2、《企业营业执照》副本原件复印件

3、企业法人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
4、企业与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、职工花名册、工资表及吸纳职工《就业创业登记证》、身份证原件复印件

5、企业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缴费单据原件复印件

6、企业财务报告
7、填写《滦平县劳动密集型企业认定表》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7个工作日

	结果送达
	对资料不齐全现场一次告知，材料齐全出具推荐信送达经办银行，经办银行将审定结果通知借款人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北山新区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303室

	咨询查询途径
	0314-8583658

	监督投诉渠道
	0314-8582782


